
江西农商银行 

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 
 

产品名称： 新余农商银行百福理财福盈门 13 号                                  

产品编号：CG21020211130001                          

产品风险等级：经发行人内部风险评估，该理财产品风险等级为 二 级 

 

尊敬的投资者： 

由于理财资金管理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风险因素，因此，根据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监管规定，在您选择购买本理财产品前，请

仔细阅读以下重要内容。 

一、我行郑重提示 

1、本理财产品不同于银行存款，具有一定的风险，我行对理财本金与收益

不承担保证责任。 

2、在签署本理财产品协议书前，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风险揭示书、本理财

产品说明书和客户权益须知的全部内容，详细了解本理财产品的资金投资方向、

风险类型及理财收益等具体情况；如对销售文件有任何疑问，请及时向江西农商

银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3、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前，应充分了解本产品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

险、流动性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延期支付风险、提前终止风险等，具体详见

以下“风险提示”部分，确保完全明白此类投资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 

4、投资者应独立、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购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

资产管理需求匹配的理财产品。 

5、在购买理财产品后，投资者应随时关注本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情况，及

时获取相关信息。 

二、投资者应充分认识以下风险：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1、信用风险。理财产品投资运作过程中，理财产品管理人将根据产品说明

书的约定投资于相关金融工具或资产，如果投资的债务人、交易对手等发生违约，

信用状况恶化等，客户将面临本金和收益损失的风险。 

2、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并导致理财产

品所投资产的收益率大幅下跌，则可能造成客户本金及收益遭受损失；如果物价

指数上升，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可能存在造成客户投资理财产品

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在投资周期内封闭运作，投资者不能赎回，带来



流动性风险。在产品投资周期内如果客户有流动性需求，客户不能够使用理财产

品的资金，也因此丧失了投资其它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资本市场产品的机会。

理财产品配置的组合资产平均剩余期限晚于本理财产品到期日时，理财产品到期

后，组合中的未到期资产将按市场公允价值变现，实现对本期理财产品的本息兑

付。 

4、法律与政策风险。国家监管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

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将会影响理财产品的设立、投资及管理

等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发生损失。 

5、延期支付风险。指因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导致理财受托管理资产不能

及时变现而造成理财产品不能按时兑付，理财期限可能相应延长，从而导致本理

财产品部分本金及收益的延期支付。 

6、提前终止风险。如遇国家金融政策重大调整影响产品正常运作时，理财

产品的投资资产又不能成立或者提前终止、或者司法机关要求、或发生其他产品

发行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等情况，产品发行行有权部分或全部提前终

止理财产品，可能造成客户无法实现期初预期全部收益的风险。 

7、信息传递风险。江西农商银行按照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

产品的信息与公告。客户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主动、及时登陆江西农商

银行网站（www.jxnxs.com.cn），以及通过营业网点及电子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如客户

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但未及时告知我行的，致使在需要联系客户时无法及时

联系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

担。 

8、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如自理财产品开始认购至原定成立日之前，认购

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如有约定），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产品发行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

向客户提供理财产品，产品发行行有权宣布该产品不成立。 

9、管理人风险。理财产品管理人或理财投资资产相关服务机构受经验、技

能等因素的限制，或上述主体出现处理事务不当等情况，可能导致客户收益遭受

损失。 

10、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战争、自然灾害、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

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可能致使理财产品面临损失。 

三、其他 

如影响您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及时告知我行并重新进行风险承

受能力评估。本风险分级为江西农商银行自行评定，仅供参考，江西农商银行并

不对前述风险分级结果的准确性做出任何形式的保证。 



本理财产品是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我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

不提供任何保证承诺，在发生最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但不一定发生），客户可能

无法取得理财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损失理财本金的风险，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

风险，谨慎投资。  

在您签署本理财产品协议书前，应当仔细阅读本风险揭示书、本理财产品说

明书和客户权益须知的全部内容，同时向我行了解本理财产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并自己独立作出是否认购本理财产品的决定。 

您签署本揭示书、理财产品协议书，并将资金委托给我行运作是您真实的意

思表示，您已知悉并理解理财产品的全部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本风险揭示书及相应理财产品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客户权益须知、认购申

请书、申购申请书和赎回申请书将共同构成贵我双方理财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风险揭示方：新余农商银行 

 

个

人

投

资

者

填

写 

个人投资者确认如下：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为：□保守型 □稳健型 □平衡型 □成长型 □进

取型 

（客户需全文抄录以下文字以完成确认：本人已经阅读风险揭示，已知悉并

理解理财产品的全部风险，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及后果。）  

＿＿＿＿＿＿＿＿＿＿＿＿＿＿＿＿＿＿＿＿＿＿＿＿＿＿＿＿＿＿ 

 

 

投资者（签章）： 

 

年   月   日 

 

机

构

投

资

者

填

写 

机构投资者确认如下：  

（客户需全文抄录以下文字以完成确认：我方已经阅读风险揭示，已知悉并

理解理财产品的全部风险，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及后果。）  

＿＿＿＿＿＿＿＿＿＿＿＿＿＿＿＿＿＿＿＿＿＿＿＿＿＿＿＿＿＿ 

 

 

投资者（签章）： 

 

年   月   日 

 


